
亮点一 树立“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理念

《条例》八大亮点

《条例》的主要内容

《条例》出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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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基层事、责、权不对等，“乡镇（街道）看得

见的管不着，部门管得着的看不见”等难点堵点问题突出。

2019年和2021年，中央先后印发了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

服务执法力量、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

意见，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也作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我省已在桐庐县分水镇等5个

镇街进行了基层综合执法改革试点，并逐步扩面到全省

112个乡镇（街道）。《条例》总结基层探索实践，结合我省实

际，明确各地可根据乡镇（街道）发展水平和差异化特色化

实际，因地制宜采取赋权或派驻执法队伍等方式实施乡镇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下转7版）绍兴市上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餐饮油烟检查绍兴市上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餐饮油烟检查

《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元旦起施行
省综合执法办解读八大亮点
通讯员 邵程薇

《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21年11月25日经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将于2022年1月

1日起施行。近日，省综合执法办主任储厚冰对《条例》作了解读。

行政执法是政府实施法律法规、履行法定职能、

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深化行政

执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届三中、四中

全会提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统筹配置行政处

罚职能和执法资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整合精简

执法队伍，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进一步整

合执法队伍，继续探索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

推动执法重心下移，提高行政执法能力水平”。

近年来，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关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决策部署，持续深化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以整体政府理念为统筹，以数字化

改革为牵引，以构建协同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为重点，融合“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深化推进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浙江率先在综合行政执法领域出台省级地方性法

规，总结提炼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经验，并积极回应和

破解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体现了立法决策与改

革决策紧密衔接，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条例》分为总则、执法事项、执法协同、执法规

范、执法保障、执法监督、附则，共七章、三十八条。

《条例》的内容涉及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综合行政执

法体制和综合行政执法活动等方面，主要包括明确

综合行政执法的定义、整合执法资源的目标方式、完

善执法机制的具体措施、数字化支撑方面的工作要

求，以及有关执法制度创新等内容，在强化执法保

障、执法监督等方面也作了相关规定。

《条例》根据我省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构建监管全覆盖、

执法全闭环的目标和实践，将综合行政执法的内涵界定为：

按照整体政府理念，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通过优化配置执

法职责、整合精简执法队伍、下沉执法权限和力量、创新执法

方式，开展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行政执法活动。

传统行政执法体制下，执法队伍多、力量散、效能低，

乡镇街道对违法行为“看得见、管不着”，执法活动欠缺数

字化支撑和统筹指挥，执法协同机制不完善，多头管、重复

管、“三不管”问题难以消除。为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履行

政府和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提升行政执法效能，优化营

商环境，防范重大风险，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必须创新理念、手段、方法、机制，持续深入推进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

浙江推进的综合行政执法，是通过数字化改革和体制

机制创新，实现执法职责、执法资源、执法组织及执法活动

的“大综合一体化”。从改革的发展阶段来看，我省推进的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已经超越了按照专业领域

开展综合执法的发展阶段，属于对行政执法的整体改革与

系统重塑，走在全国前列。

实践中，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的执法工作、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协同执法等，都属于

综合行政执法范畴。

亮点二 构建全省统一的数字化行政执法平台

数字化改革作为浙江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抓手，撬动各领域体制机制、组织架构和方式流程的全方位

系统性重塑。通过数字化手段和平台开展行政执法，已经日

益成为行政执法的基本要求和方式。《条例》明确坚持以数字

化改革为牵引，组织建设全省统一的数字化行政执法平台，

充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行

政执法数据归集和共享、统计分析、预警研判、联动指挥、法

制审核和监督评议，创新智能行政执法模式，实现执法业务

集成整合和执法流程优化统一，并要求行政执法平台与政务

服务、基层治理、投诉举报、公共信用等平台互联互通。

省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正在与相关部门协同开

展全省统一数字化行政执法平台建设。到目前，已推动上

线2300多个监管主项、6000多个检查事项、6700多个处

罚事项、700多个综合执法事项，归集2800多万监管对象、

3600多个执法主体、5.7万执法人员，实现监管要素100%

覆盖；迭代升级“互联网+监管”平台，整合统一全省处罚系

统，持续建设执法监督系统，统一行政检查、行政处罚、执

法监督三个主跑道，贯通执法业务全过程，形成“大综合一

体化数字执法应用”门户，实现全流程在线监管执法；同

时，增量开发行政执法统筹协调指挥、“综合查一次”、乡镇

街道办案等模块，创新电子化证据共享、行刑衔接和执法

司法衔接，丰富应用场景和协同渠道。

亮点三 建立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化管理制度

推行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制度，是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

一项重要内容，对推动政府工作部门依法履行职责、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条例》对我省行政执法事项

清单化体系作了专门规定。

我省已全面梳理形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监管执法事

项总清单，并全部纳入省权力事项库运行管理，并在此基础

上，将23个管理部门752项行政处罚事项纳入综合行政执

法范围，制定了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2020、

2021），在全国率先统一全省执行的综合行政执法事项。

此外，我省还相继印发了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市场监

管（商务、盐业）等专业执法事项目录，“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专业执法”体系更加立体清晰。

亮点四 明确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方式和途径

台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开展队列会操比赛

海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海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空中执法空中执法””

桐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海关桐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海关、、水政水政、、农业等部农业等部

门开展门开展““三无三无””船舶整治船舶整治


